
《水刺非织造布取水定额》 

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及工作过程 

1.1 任务来源 

推动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生态文明建

设、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

现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为加快推进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体系建设，发挥标

准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中产协于 2022 年下达了《水刺非织造布取

水定额》标准计划（计划号 CNITA-2022-23-002）。本标准由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

业协会牵头组织，水刺分会联合行业内多家重点企业共同起草。 

1.2 标准的编制原则 

以促进生产企业提升节水技术和生产状况为原则。对于水刺非织造布行业取

水定额指标的确定既要代表行业的大多数水平，也要考虑未来行业的可提升水平。 

考虑取水定额指标的可操作性。主要考虑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整个水刺非织

造布行业的取水、用水、节水的整体水平和能力；二是不同企业由于所采用生产

工艺及水处理装备的差异可能引起的企业间用水和节水水平的现实差异。因此，

本定额应是先进性和可操作性的有机结合，既来自企业取水、用水、节水的管理

和技术的现实情况，也要提出高于企业取水、用水、节水的可提升水平。 

本标准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GB/T1.1-2020）的要求和规定编制。其中，取水定额编制程序和方法依据国家

标准《工业企业产品取水定额编制通则》（GB/T18820），企业合理用水评价依据

国家标准《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GB/T7119）和《节水用水术语》（GB/T21534）

的要求。 

1.3 工作过程 

（1）标准立项及启动阶段 

2022 年 6 月中产协下达了《水刺非织造布取水定额》标准计划（计划号



CNITA-2022-23-002），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组织行业重点企业成立了编制

小组和专家组，制定了工作计划。 

（2）起草阶段 

2022 年 6 月-12 月，编制组开展了水刺非织造布行业生产现状调查，文献资

料收集和水耗调查表的设计工作，为标准基本框架编制收集资料。在调查研究中

主要查阅了以下资料：①我国水刺非织造布行业基本情况：主要生产企业、生

产规模、生产设备、工艺过程、发展趋势等。②国内外水刺非织造布行业水消

耗情况。③《工业企业产品取水定额编制通则》（GB/T18820）、《节水型企业评

价导则》（GB/T7119）等。在上述基础调研的基础上，编制组形成了《水刺非织

造布产品取水定额》企业数据采集表，并选择了重点企业和专家征求意见。 

2023 年 1 月-6 月，编制小组成员和专家对标准框架进行了讨论，并初步框

定了调研范围及相关企业，对标准框架和数据采集表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随后

联系了水刺行业部分重点企业，对水耗情况进行了摸底，按照调研表进行填报。 

2023 年 6 月-10 月，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10 月 29 日，在水刺分会副

会长会议中，将草案与前期工作进行了介绍，相关重点企业针对草案和数据采集

表提出意见，要求进一步扩大调研范围。 

2023 年 10 月-2024 年 2 月，编制组完善了数据采集表和填写说明，开展更

广泛的数据采集和调研。参与调研的企业中，既包括了国内行业节能减排先进企

业，也包括了需要进一步提高的企业，参与调研的企业覆盖了国内主要省份、机

型和产能，数据具有广泛性。在调研数据的基础上，编制出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3）征求意见阶段 

2024 年 3 月 29 日-2024 年 4 月 29 日，在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会员企

业、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水刺非织造布分会以及全社会进行了意见征集。 

（4）审定阶段 

 

2 水刺非织造布行业概况 

水刺非织造工艺由美国杜邦和奇珂比公司于 20 世纪 70 年代发明，1985 年

实现产业化。我国于 1994 年引进了第一条水刺生产线，相对于其他非织造布成

型技术，尽管发展较晚，但已成为增长速度最快的非织造工艺方法之一，无论产



品和工艺，还是设备，20 多年来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 2020 年，新冠肺

炎疫情的爆发引发口罩、医用防护服和消毒湿巾等防疫物资需求爆发式增长，水

刺非织造布行业积极投入防疫物资保供工作中，行业的生产、销售收入和出口创

新高，行业盈利能力大幅改善，行业内外企业投资意愿明显增强。2020 年的产

量达到 130 万吨，年均增长 17.2%。2021，尽管全球疫情形势好转，但消毒湿巾

的消费量没有出现明显下滑，我国水刺非织造布的产量仍然增长 7.7%，产量达

到 140 万吨；2022 年，受疫情反复的影响，行业内重点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呈现

前降后升的走势，全年水刺非织造布的产量达到 143 万吨，同比增长 2.1%，增

速较 2021 年进一步放缓。 

根据协会统计分析，我国水刺非织造布企业的数量在 250 家左右，主要分布

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浙江省的企业数量多，约占总量的 30%。浙江省水

刺非织造布产业的特点是大企业多，规模化的生产线数量多且比较先进，因此浙

江省的水刺非织造布产能占全国的 50%以上，2022 年行业产量前十的企业中浙

江占到 5 家。 

随着我国非织造布工业的不断发展，新技术、新设备更新迭代加速，越来越

多的循环用水和节水技术涌现，为行业整体向节水型工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因此，科学、合理、准确的制定非织造布生产取水定额对于促进非织造布企业节

水技术进步、不断提高工业用水效率、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建设节水型社会，

发展绿色经济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3 主要技术内容及说明 

3.1 标准适用范围的确定 

本文件规定了水刺非织造布取水定额的计算办法、取水定额以及定额管理要

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现有、新建和改扩建水刺非织造布生产企业取水量的管理。 

3.2 取水定额分级的确定 

为了鼓励进步，引导行业能源利用向集约高效发展，结合水刺非织造布工业

的实际情况，本标准将水刺非织造布产品取水定额分为三级，即： 



 

——现有企业取水定额，是指水刺非织造布企业单位产品取水定额的限定值，以

国内前 80%的企业达到的值确定。 

——新建和改扩建水刺非织造布企业单位产品取水定额，是水刺非织造布企业单

位产品取水定额的准入值，以国内前 50%的企业达到的值确定。 

——先进水刺非织造布企业单位产品取水定额，是水刺非织造布企业单位产品取

水定额的先进值，以国内前 20%的企业达到的值确定。 

3.3 标准主要内容 

3.3.1 确定水刺非织造布企业单位产品取水定额分类依据 

成网方式：水刺非织造布包含干法成网、湿法成网及湿法干法复合成网，还

有一小部分为纺丝成网。由于干法成网和湿法成网及湿法干法复合成网，这两者

在设备、工艺配置上差异较大，水耗差异也较大，本标准成网方式分为两类进行

规定。由于纺丝成网占比较小，对其水耗本标准暂不予规定。 

原料：水刺非织造布的主要原料是涤纶短纤维、纤维素纤维、棉花和木浆，

其中除原棉纤维外，其他纤维其对水耗的影响主要在水刺抽吸后的含水率，一般

来讲，纯涤纶为主的低吸水性纤维，其水刺抽吸后的含水率在 60%左右，纯粘纤

为主的高吸水性纤维，其水刺抽吸后的含水率在 130%左右，该部分水最终被烘

干，极少数企业进行了回收处理，该部分差异对水耗的最大影响约为 0.7m³/吨

产品。根据协会对样本企业的调研测算，涤纶依然是行业使用量最大的纤维，约

占总量的 54%，粘胶等纤维素纤维约占总量的 33%，木浆和棉花的使用量在总量

中的占比分别为 7%和 6%。实际对于不同企业来说，其年度使用纤维种类的比例

差异并不大，因此对水耗的影响也不高，因此本标准对纤维成分仅区分原棉纤维

和其他纤维，其他纤维中不同纤维成分之间的差异不再进行修正。 

布面纹路和产品单位面积质量：布面纹路和克重，对水耗都有一定的影响，

但在以年度为单位的统计周期内，对不同企业的水耗影响也不大，因此也不再对

布面纹路和产品单位面积质量进行区分。 

 
3.3.2 取水定额的确定 



参与水耗数据采集的有 16 家，数据涵盖 2020 年到 2023 年，涉及目前现有

的全部成网工艺，设备年代跨度大，样本企业 2022 年总产量占全年 26.3%，具

有一般代表性。 

按照调研数据分析，企业单位产品取水量整体都呈逐年下降趋势，干法成网

（非原棉纤维）中，根据企业对水刺回用水处理水平不同，吨产品耗水主要集中

在 4～6 吨、6～10 吨和 10～15 吨三个区间段，部分企业在 2020 年时吨产品水

耗超过 20 吨，但经过改造升级后 2023 年也进入 10 吨左右。原棉纤维是全棉水

刺非织造布的重要原料，由于原棉纤维为天然纤维，水刺加工中对循环水的处理

会更频繁，根据对重点企业情况调研，普遍表示跟化纤相比吨耗水高出约 10 吨，

因此，基于上述调研分析结果，本标准确定了干法成网单位产品取水定额的三个

级别指标（见表 1）。湿法成网或湿法/干法复合成网中，根据企业对水刺回用

水处理水平不同，吨产品耗水主要集中在 10～15 吨、15～20 吨和 25～30 吨三

个区间段，用水量较低的企业主要是满足当地环保政策，加大了对水资源的回收

利用。基于上述调研分析结果，本标准确定了干法成网单位产品取水定额的三个

级别指标（见表 1）。 

表 1水刺非织造布企业单位产品取水定额指标 

产品 单位 
单位产品取水量 

现有企业 新建和改扩建企业 先进企业 

干法成网 
原棉纤维 m3/t ≤25 ≤20 ≤15 

其他纤维 ≤15 ≤10 ≤6 

湿法成网或湿法/干法复合成网 m3/t ≤30 ≤20 ≤15 

 

3.3.3 统计范围和计算方法 

3.3.3.1 取水量范围 

企业从各种常规水源提取的水量，包括取自地表水（以净水厂供水计量）、

地下水、城镇供水工程，以及企业从市场购得的其它水或水的产品（如蒸汽、热

水、地热水等）的水量。 

3.3.3.2 取水量供给范围 

水刺非织造布取水量供给范围包括：主要生产（成网、水刺、烘干、卷绕、

分切、包装、场内运输、备件清洗等）、辅助生产（变电站/配电室、空压站、

锅炉房、检化验等）。 



3.3.3.3 单位产品取水量计算 

单位产品取水量按式（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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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式中： 
Vui——单位产品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吨（m

3
/t）； 

Vi——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企业生产某种水刺非织造布所取用的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Q——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企业生产某种水刺非织造布的产量，单位为吨（t）。 

3.3.4 定额管理要求 

企业水平衡测试应符合 GB/T 12452 的要求。 

企业用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应符合 GB/T 24789 的要求。 

4、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未涉及专利。 

5、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

况，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目前没有国际和国外相关标准。 

6、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的法律法规、标准协调一致。 

7、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8、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